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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39處停車場部分空間供設置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 

行政契約書 

立行政契約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甲方）茲同意○○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使用本契約第一條所示之市有公用房地，供乙方設置電動機

車電池交換設施事宜，以有效利用公共資源，特訂定使用行政契約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使用房地座落標示如下：(位置圖詳附圖)  
所在地 房屋結構及型式 設備面積 

1 
房屋門牌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5號地下(七星公園地下

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北投區大業段1小段14等地號 

2 
房屋門牌 

臺北市北投區天母西路112號地下(振興公園地

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北投區振興段1小段8等地號 

3 
房屋門牌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地下(松山

工農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信義區信義段2小段19等地號 

4 
房屋門牌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地下(臺北市

災害應變中心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信義區信義段5小段28-2地號 

5 
房屋門牌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2路80號地下(石牌國小地下

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北投區立農段1小段90等地號 

6 
房屋門牌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1段145號地下(艋舺公園地

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萬華區龍山段1小段133-4等地號 

7 
房屋門牌 

臺北市內湖區五分街12號(安康公車調度站臨時

平面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內湖區東湖段7小段484地號 

8 
房屋門牌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85巷7弄(遼寧街185巷7弄

機車平面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中山區長春段1小段728-2等地號 

9 
房屋門牌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0巷旁(康定路機車停車

場) 平面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萬華區福星段4小段371-2地號 

10 
房屋門牌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2號地下(大安森林公

園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大安區瑞安段4小段13等地號 

11 
房屋門牌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160巷(公館水岸新世界

機車臨時平面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中正區福和段2小段645-1地號 

12 
房屋門牌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段1巷(延平北路5段1巷

臨時平面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士林區海光段3小段680等地號 

13 
房屋門牌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1段15號地下(臺北花木批

發市場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文山區興隆段3小段565等地號 

14 
房屋門牌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故宮廣場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至 善 段 6 小 段 8 5 等 地 號 

15 
房屋門牌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580號(八德立體停車

場) 立體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寶清段2小段238等地號 

16 房屋門牌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1段1號(洛陽綜合立體停

車場) 
立體停車場 4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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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座落 福星段1小段146地號 

17 
房屋門牌 臺北市萬華區峨嵋街83號(峨眉立體停車場) 

立體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福星段3小段402等地號 

18 
房屋門牌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7號之1地下(建成國中

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542地號 

19 
房屋門牌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40巷15號地下(民有

市場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松山區敦化段五小段14地號 

20 
房屋門牌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01號地下(萬華國中地下

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218地號 

21 
房屋門牌 

臺北市南港區興東街59號地下(南港國小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南港區經貿段63地號 

22 
房屋門牌 大同區寧夏路35號地下(蓬萊國小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大同區圓環段三小段558地號 

23 
房屋門牌 

大同區承德路2段31號地下(建成公園地下停車

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大同區圓環段二小段407地號 

24 
房屋門牌 

南港區經貿二路88巷1號地下(世貿公園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南港區經貿段47地號 

25 
房屋門牌 信義區松壽路1號地下(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信義區信義段四小段20等地號 

26 
房屋門牌 

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地下(文昌國小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士林區蘭雅段三小段549等地號 

27 
房屋門牌 

中山區樂群2路266巷1號地下(濱江國中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中山區金泰段71等地號 

28 
房屋門牌 

內湖區成功路5段7號地下(大湖公園地下停車

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內湖區康寧段一小段237等地號 

29 
房屋門牌 

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308號地下(社子國小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士林區永平段三小段308等地號 

30 
房屋門牌 

松山區市民大道5段99號地下(偶戲博物館地下

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松山區西松段三小段164-3等地號 

31 
房屋門牌 

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666號地下(春光公園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信義區福德段三小段4等地號 

32 
房屋門牌 

中山區建國北路3段39號地下(榮星花園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中山區榮星段四小段564等地號 

33 
房屋門牌 

北投區承德路7段372號地下(立農公園地下停車

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北投區立農段五小段528等地號 

34 
房屋門牌 

文山區景文街142巷2號地下(景美國小地下停車

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文山區景美段五小段193等地號 

35 
房屋門牌 南港區昆陽街23號(玉成國小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537等地號 

36 
房屋門牌 南港區成福路118號地下(玉成公園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南港區新光段三小段3等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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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房屋門牌 

文山區秀明路2段116號地下(萬興國小地下停車

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文山區政大段四小段481等地號 

38 
房屋門牌 士林區中正路17號地下(福林公園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士林區福林段三小段769等地號 

39 
房屋門牌 

大同區延平北路4段205號地下(啟聰學校地下停

車場) 地下停車場 4平方公尺 

基地座落 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94等地號 

第 二 條  使用期間 

自民國108年4月1日起至111年3月31日止，計3年。 

甲方若因故無法於契約期滿前重新招標完成，得通知乙方延長續

約，續約期限以3個月為限，乙方不得拒絕續約。 

第 三 條  使用費及電費 

使用費為每停車場每年新臺幣○○○○元，應於每年4月1日前繳

納。 

各停車場使用費自建置完成並開始營運之當月1日起計算，並於下

次繳納使用費時一併繳納；若開始營運時間已逾110年4月1日，則於開

始營運後之次月1日繳納應繳之使用費。 

乙方於營運前至少需擇10處以上停車場設置電動機車電池交換設

施並向甲方報備，若設置電池交換設施之停車場不足10處，使用費仍

以10處計收。未設置電池交換設施之停車場，則回歸甲方使用。 

立體停車場電費由乙方向台電公司申請獨立電表並自行繳納電費。

倘台電公司無法分列帳單，則每月由甲方先行繳費，再函請乙方按實

際使用度數繳納費用（繳納期限為發函日起20日內）。前述費用電匯入

甲方帳戶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帳戶（戶名：臺北市公有收費停車場基

金保管款，帳號：16081711900000）。逾期不繳納者，加收下列違約金

及利息： 

一、 逾期繳納電費者，每逾2日按滯納數加徵百分之一違約金；逾

30日仍未繳納者，應徵收百分之十五違約金，並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二、 逾期繳納使用費者，每逾2日按滯納數加徵百分之一違約金；

逾30日仍未繳納者，應徵收百分之十五違約金，並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 

三、 應納之電費及違約金，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費義

務人繳納之日止，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其利息依原應

繳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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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平面停車場不供電，請乙方逕向台電公司申請用電。 

各停車場若有因無法請電等非歸咎於乙方之情形而無法設置電池

交換設施者，則不收取該停車場之使用費。 

第 四 條  使用房地應納之房屋稅，由甲方負擔；其他稅捐（含因改變房

地用途衍生之地價稅）、負擔，依法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乙方架設本設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架設電動機車電池交換設施等相關設備，應將本設備之施工

設計圖、電力系統說明書等，送交甲方審核，經甲方同意後

始得施工。乙方所有施工及運轉作業，皆須符合相關法令之

規定，並注意施工安全。 

二、 本設備之設計、施工、維修、清潔、安全及災害損失均由乙

方自行負責。本設備之外觀不得影響甲方建築整體之造型及

美觀，且應維持甲方停車場內車輛動線順暢。 

三、 乙方不得使用第一條使用範圍以外之甲方房地。如因業務項

目增減有使用共構室內管線作增減設備變動時，應向甲方申

請，經甲方同意後，在不破壞甲方房地原有結構條件下，依

前二款規定辦理，其因而增加使用面積，應辦理調整使用費

及電費。 

四、 使用期間，甲方如因法令變更，基於業務需要或整修改建，

有拆除本設備收回房地之必要時，甲方得終止部分契約，乙

方不得異議。契約終止後，乙方應拆除設備，回復原狀，所

需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應按日計算退還乙方未使用期間之

使用費，但不負任何賠償或損失補償責任。 

五、 使用期間，甲方提供之機車停車區若改採收費管理，乙方需

與甲方就進出收費另議合約。 

第 六 條  本設備所需之電力設備，由乙方自行負責設計、配線、施工及

負擔材料費用，並負責管理及維修。契約期滿或終止時，乙方應負

責拆除並回復原狀，如造成甲方或臺北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任何損

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甲方為配合建築物安全進行斷電維護

或電器設備測試時，應通知乙方。乙方除應無條件配合辦理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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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行注意本設備之防範維護，如有損害，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第 七 條  乙方架設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設施之安裝、保養、清潔維修及

拆除更換等作業，均由乙方負責及負擔費用外，並應接受甲方之監

督、指導。乙方應自行保管其設備，如有遭受損害時，甲方不負任

何賠償責任，乙方並得視需要投保竊盜險、意外險、第三人責任險

等保險。 

第 八 條  本設備有掉落、爆炸、燃燒或發生任何其他事故時，乙方應負

責處理；如因而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損失時，由乙方負責賠償。甲

方如因此被訴或被請求賠償者（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乙方應

負責賠償甲方所受一切損害（包含所有訴訟費、律師費及其他費

用）。 

第 九 條  甲方建築物內如有二家業者以上共構架設之管線，應互相協調

使用，如有紛爭無法處理時，甲方有最後決定之權利，乙方應予接

受，其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 十 條  不得影響環境 

使用房地之安全，應由乙方負責，並作適當之安全措施，接受

甲方及主管機關檢查。 

乙方應保持所使用之房地完整，並不得產生任何污染、髒亂或

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如構成危害或違法情事，乙方應自

行負責處理，並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甲方遭

受損害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賠償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

任），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前項情形，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改善後7日內或甲方通知所

訂之期限內將房地回復原狀，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使用期限屆滿

或其他事由所生契約關係消滅者，亦同。 

第 十一 條  乙方履行本契約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如因故意或過失          

致甲方建築物毀損（包括失火），應即回復原狀或賠償甲方之損害。 

第 十二 條  不可抗力致房地不堪用 

房地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毀損或滅失，致

不達本契約所訂之使用目的及用途者，經甲方查驗屬實後，乙方

得終止契約，並應即返還房地或其遺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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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毀損，但未達喪

失本契約所定之使用用途者，應由甲方負責修繕。 

第 十三 條  乙方應自行使用房地，不得將使用權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於他

人，或將使用房地之一部或全部轉供他人使用、轉借或以其他方

法供他人使用；乙方違反時，甲方除得終止契約收回房地外，乙

方應支付甲方按月使用費計算基準十二倍之違約金（免徵使用費

者，依原應支付之使用費計算之），並賠償甲方所受損害。 

第 十四 條  乙方不得以本契約之使用權作為設定負擔或其他類似使用。 

第 十五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乙方不得請求

任何賠償或補償： 

一、 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 

二、 政府因實施國家政策、都市計劃、開發利用必須收回。 

三、 乙方積欠電費達二個月之金額，經定期催告仍不繳納。 

四、 乙方受破產宣告或解散。 

五、 乙方出租、分租、轉讓他人或以任何方式交由他人使用。 

六、 乙方變更使用房地、變更約定用途或其使用違反法令。 

七、 乙方毀損使用物或甲方其他設備而不修繕。 

八、 乙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情節重大，並經甲方限期改善而不改

善。 

九、 其他依法令規定得終止契約。 

因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致甲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者，除本

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支付當月使用費五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

金。如致甲方受有損害，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十六 條  保險 

                乙方承租本契約房地若供作營業使用，應對本契約所定房地

內之民眾及所有工作人員(包含甲方工作人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其投保範圍與最低投保金額如下： 

             一、投保範圍：乙方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疏忽或過失在場內

發生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損，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承保單位對受害人負賠償之責，且保

單除乙方為被保險人外，應將甲方加列為共同被保險人。 

  二、最低投保金額：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   ：新臺幣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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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     ：新臺幣1500萬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害 ：新臺幣200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    ：新臺幣3400萬元 

前項保險所需保費由乙方負擔之（若有自負額部分由乙方負

責）。保險單正本一份及繳費收據副本一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付

甲方收執。如有保險事故發生，並應由乙方負責協調保險公司理

賠。 

第 十七 條    本契約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百四十七條之規

定情形者，甲方得依該規定辦理；但其依法得請求損失補償之金

額，不得逾已繳一年之使用費（免徵使用費者，依原應支付之使

用費計算之）。 

第 十八 條  本契約因期滿、終止或其他原因消滅時，乙方應於10日內將

設置之設施及其他工作物拆除遷離，回復原狀；違者，由甲方以

廢棄物逕行處理，其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乙方並應賠償甲方所

受損害，不得異議。 

第 十九 條  本契約使用期間屆滿時，使用關係即行消滅，甲方不另通知。

約滿仍為使用者，為未經許可使用之無權占有，除按每日使用費

基準繳納無權占用之不當得利外，並依逾期日數加收3倍違約金。 

第 二十 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適用行政程序法等有關法令之規定，

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契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

則解釋之。 

第 二十一 條  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同意接受甲方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逕為執

行。 

                  前項約定業經臺北市市長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

二項認可。 

第 二十二 條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

或資料，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

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為準： 

一、 甲方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5樓。 

二、 乙方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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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地址變更，他方按原址，

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

方。 

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

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達。 

第 二十三 條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依事件性

質，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

法院。 

第  二十四 條  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 

第 二十五 條  本契約書一式六份，正本二份、副本四份，經雙方當事人

簽章後生效，正本由甲方、乙方各執一份。副本由甲方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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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方：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代表人：處長 張滋容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5樓 

 

 

 

 

 

 

 

 

 

 

    乙方：○○公司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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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